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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37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 2020-010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是否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否  

为规范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

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SMG)及其关联方之间的日常经

营性关联交易和信息披露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

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本公司对 2019年日常

经营性关联交易金额进行了预计。 

 

一、2019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9年公司实际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金额为 67,866万元,

在批准控制范围内,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 

进一步划分 

2019年度 

预计发生额 

2019年度 

实际发生额 
执行率 

采购 

节目版权采购与分成 36,178 19,751 54.6% 

商品采购 5,635 4,237 75.2% 

无形资产采购 1,212 1,180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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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成本 8,824 1,442 16.3% 

接受劳务 
技术服务 7,676 2,411 31.4% 

接受劳务其他 5,901 5,390 91.3% 

租赁(租入) 租赁服务 9,321 5,958 63.9% 

销售 

版权销售 34,218 2,991 8.7% 

广告收入 1,213 681 56.1% 

商品销售 2,260 122 5.4% 

提供劳务 

传输服务 9,214 8,708 94.5% 

技术收入 11,917 9,547 80.1% 

提供劳务其他 9,096 5,154 56.7% 

租赁(租出) 租赁服务 

 
460 294 63.9% 

合计 143,125 67,866 47.4% 

 

二、2020 年度公司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 
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2020年度 
预计发生额 

采购 

节目版权采购与分成 SMG 及其控股公司 24,370 

商品采购 SMG 及其控股公司 10,023 

无形资产采购 SMG 及其控股公司 968 

广告成本 SMG 及其控股公司 696 

接受劳务 
技术服务 SMG 及其控股公司 4,290 

接受劳务其他 SMG 及其控股公司 7,549 

租赁(租入) 租赁服务 SMG 及其控股公司 6,693 

销售 

版权销售 SMG 及其控股公司 21,109 

广告收入 SMG 及其控股公司 200 

商品销售 SMG 及其控股公司 461 

提供劳务 

传输服务 SMG 及其控股公司 8,797 

技术收入 SMG 及其控股公司 8,847 

提供劳务其他 SMG 及其控股公司 9,713 

租赁(租出) 租赁服务 

 
SMG 及其控股公司 288 

合计 1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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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方和关联关系介绍 

公司名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0 万元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298 号 

主营业务: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发行及衍生品开发、销售,

各类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播电视领域内的技术服务,

广播电视设备租赁、经营，承办大型活动、舞美制作、会议会展服务,

网络传输,网站运营,现场演艺,演艺经纪,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

信、金融业务）,投资管理,文化用品批发零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 

关联方主要财务数据: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

末总资产 6,396,570 万元、净资产 4,352,555 万元，2019 年度营业

总收入 2,001,293万元、净利润 141,747 万元。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以遵循市场的公允价格为原则。 

2、交易双方根据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确定定价方法,并在具

体的关联交易合同中予以明确。 

A、节目版权采购与分成 

向 SMG 及其关联方采购各类节目的新媒体版权，定价依据为向非

关联方节目版权采购的平均价格作为定价基础，并参照向关联方和非

关联方采购版权在新媒体平台上播放后各自的收视时长定价并分期

调整和结算。向 SMG 及其关联方分销各类节目的新媒体版权,收入分

成依据为向非关联方节目版权分销的平均水平作为定价基础，分期调

整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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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商品采购 

按照向其他非关联方采购商品的平均价格作为定价基础,并且参

照市场上同类或类似商品的市场价格。 

C、无形资产采购 

按照向其他非关联方采购无形资产的平均价格作为定价基础，并

且参照市场上同类或类似无形资产的价格。 

D、技术服务 

按照接受其他非关联方提供技术服务的平均价格作为定价基础，

并且参照市场上同类或类似服务的价格。 

E、版权销售 

向 SMG 及其关联方出售各类节目的新媒体版权，定价依据为向非

关联方出售的平均价格作为定价基础，并参照向关联方出售版权和非

关联方出售版权在新媒体平台上播放后各自的收视时长定价并分期

调整和结算。 

F、商品销售 

按照向其他非关联方销售商品的平均价格作为定价基础，并且参

照市场上同类或类似商品的市场价格。 

G、传输服务 

1)本公司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 2020

年度广播电视技术传输费用结算的协议书》约定，本公司利用自身负

责经营管理的电视塔传输天线及相关技术设备为其提供广播电视传

输的有偿服务,收费标准为由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向本公

司支付 2020年度传输费 47,500,000 元(含税价)。 

2)上海东方明珠传输有限公司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

司签订的《关于 2020 年度广播电视技术传输费用结算的协议书》约

定，上海东方明珠传输有限公司利用自身负责经营管理的电视塔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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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及相关技术设备为其提供广播电视传输的有偿服务,收费标准为

由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向上海东方明珠传输有限公司支

付 2019 年度传输费 37,500,000元(含税价)。 

H、技术收入 

按照向其他非关联方提供技术服务的平均价格作为定价基础，并

且参照市场上同类或类似服务的价格。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1、上述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均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的经营范围

内,是因公司正常的主营业务经营需要而可能发生的必要和持续的交

易,有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但不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2020

年上述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总交易金额不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净资产的 3.56%。 

2、上述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参照市场

交易价格或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

况。  

3、上述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

没有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审议程序 

2020年 4 月 2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公司 2020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

关联董事王建军女士、刘晓峰先生、张炜先生、陈雨人先生、钟璟女

士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议案已分别出具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

独立意见。议案以 6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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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

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公司对外担

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